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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定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有关工作的通知  

 
(卫医管发〔2010〕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改领导小组： 

  2009年8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申报工作的通知》后，各

地政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试点申报工作，共有28个省（区、市）的40个城市（城区）申报了试点。

卫生部会同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照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工作基础扎实、兼顾东西部地区、以地市级为主等原则，在认真审核各地申报资料的基础上，提

出了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建议名单。2009年12月22日，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会议，确定辽宁

省鞍山市等16个城市为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见附件1）。根据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第五次

会议部署，经商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现将公立医院改革国家

联系试点城市名单印发你们，并就试点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切实加强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领导。各国家联系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公立医院改

革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发挥好国家联系试点城市“排头兵”作用，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成

立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工作人员，健全工作机制，统筹组织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

作，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各省级医改领导小组应切实加强对试点的指导和支持，并明确承担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组织协调工作的具体部门。试点城市卫生部门要会同编办、发展改革（物价）、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调查研

究、方案制定、组织动员、基线调查、人员培训、新闻宣传、评估考核和信息上报等各项工作。 

  二、科学制定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各国家联系试点城市要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和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在充分调研、精心测算、多方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针对本地公立医院的突出问题，结合本地工作基础和环境条件，制定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实施方案应当坚持中央确定的方向和原则，努力细化、实化、具体化，突出重点方面和关键环

节，深入探索，大胆尝试，力求有所突破。既可以推进综合改革，也可以重点突破个别或若干关键环

节；既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县级（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试点，也可以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公立医院

进行试点。 

  三、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各国家联系试点城市要围绕试点实施方案，制订并落

实试点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尽快部署启动试点工作。加强对公立医院改革相关部门人员和公立医院

院长的培训，提高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管理能力。加强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重大意义、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的新闻宣传工作，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认真组织开展基线调查，为今后开展试点评估工作提供基线数据。加强对试点情况的监测，收集有关

数据，定期上报省级有关部门和卫生部。及时研究解决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不断总结试点

经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实现让老百姓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

鼓舞的改革目标。在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取得的重大进展和重要经验，请及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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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和相关部门报告。 

  请各国家联系试点城市抓紧制定试点实施方案，由省级医改领导小组审核后组织实施，并于2010

年4月底前报送卫生部和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为了加强中央和地方的沟通联系，请将试点

城市分管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的市政府领导、承担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具体组织协调任务的部门负责

同志和联络人名单、联系信息以及省级分管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政府领导、承担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协

调和指导工作的部门负责同志和联络员名单、联系信息（见附件2），3月10日前报送卫生部和国务院

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2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各省（区、市）要分别选择1至2个城市或城区开展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积极稳妥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此前各省级医改领导小组申报的城市可作为本省

（区、市）的试点城市（城区）。请没有国家联系试点城市的其余省（区、市）于3月10日前将本省

（区、市）试点城市名单及本省（区、市）承担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协调工作的部门负责同志和联络员

名单、联系信息（见附件3）报卫生部和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方地春、胡翔、钟东波 

  电话：010－68792770、68792198、68792067 

  传真：010-68792772 

  邮箱：yunxingchu-moh@163.com 

  附件：1．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名单.doc 

     2．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分管领导和联系人情况表.doc 

     3．公立医院改革省级联系试点分管领导和联系人情况表.doc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卫 生 部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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